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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开大财字〔2024〕26 号

江西开放大学关于印发
《江西开放大学预算管理办法（修订）》的

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

《江西开放大学预算管理办法（修订）》已经校领导同

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江西开放大学

2024 年 3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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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开放大学预算管理办法（修订）

为进一步提升我校预算管理的科学化和精细化水平，确

保学校各项事业又好又快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

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按

照《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规定，学校各项

财务收支纳入单位预算，实行统一管理、统一核算。现结合

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学校财务预算是根据学校事业发展目标、任

务，编制的年度资金收支综合计划，是学校日常组织收入和

控制支出的根本依据，是学校办学规模和事业发展的综合反

映。

第二条 预算编制要坚持“量入为出，收支平衡”原则。

收入预算编制要突出积极稳健，支出预算编制要突出集中财

力办大事，科学合理安排各项支出。

第三条 要坚持预算编制工作计划的前瞻性、预算编制

的科学性、预算管理的严肃性，努力提高经费使用的规范性、

安全性和有效性，保证学校依法组织收入，实事求是安排支

出，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提升预算绩效管理

水平。

第四条 预算编制要坚持统筹兼顾、厉行节约的原则，

保障人员经费和重点项目建设经费，保证业务正常运转的经

常性公用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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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预算的范围

第五条 学校预算由收入预算和支出预算组成，分为上

报上级主管部门的单位预算和校内预算（即核定给校内各部

门管理使用的经费预算）。单位预算是根据财政部门要求编

制的预算，是上级主管部门预算的组成部分。校内预算则是

部门预算的具体细化，是学校根据内部管理需要编制的具体

执行预算。单位预算和校内预算要在收支口径和总量上保持

一致。

第六条 收入预算范围：学校在预算年度内组织的各项

收入，包括财政拨款、事业收入、上级补助收入和其他收入

等。

第七条 支出预算范围：学校在预算年度内开展教学、

科研等相关活动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人员支出和公用支

出。

第三章 预算的编制

第八条 预算年度自公历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以人民币元为计算单位。

第九条 单位预算根据主管部门对年度预算的管理要

求，采取“零基预算”与“项目预算”相结合的办法，具体

按照“人员经费按标准，一般公用经费按定额，专项经费按

项目”方法。综合考虑近三年相关预算执行情况，分类进行

测算和编报。

第十条 为提高预算编制的准确性，校内预算管理采用

“二上二下”方法编制。“一上”指学校印发上级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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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预算编制的要求，校内各部门提出年度预算需求。“一

下”指学校根据财力情况，审核校内部门提出的年度预算需

求，并提出审核意见后下达给各部门。“二上”指各部门根

据学校下达的预算方案，重新调整和补充本部门预算方案后

上报学校。“二下”指根据财政部门的批复和学校党委对校

内预算方案的批准数，学校给各部门下达年度经费支出预算

核定数。

第十一条 重大预算项目采取立项评审方式。对于建设

工程、大型修缮、信息化项目和大宗物资采购等专业性较强

的重大事项，需经项目论证后编制预算。

第十二条 按照控制行政成本、厉行节约的要求，严格

控制会议费、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和因公出国

（境）费等预算编制。

第四章 预算的审批

第十三条 学校单位预算上报省财政厅审批，以获批的

预算作为学校年度预算执行的依据。

第十四条 财务处根据获批的单位预算，提出校内部门

综合细化预算建议草案，上报学校会议审核批准后,形成正

式年度预算执行方案。

第五章 预算的执行

第十五条 学校要严格执行省财政厅批复的单位预算，

财务处负责预算的组织、执行和管理工作。

第十六条 学校各部门应积极组织各项收入，并保证各

项收入及时足额地缴交财务处，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擅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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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减收、免收或缓收应收的预算收入。

第十七条 学校各部门应按照下达的预算指标合理安

排各项支出，认真管好用好预算资金，节约开支，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并对本部门预算经费使用的真实性负责。

第十八条 财政下拨的专项资金，原则上要求两年内执

行完毕，确因工作规划原因要求延迟执行的，须作书面申请，

报请学校及省财政厅审批同意。

第十九条 财政专项资金申请使用前，使用部门应提交

立项理由、资金安排明细和预期使用效益，财务处依据计划

安排拨付专项资金，使用部门要开展专项资金绩效评价。

第六章 预算的调整

第二十条 预算一经批复，原则上不作调整。部门预算

项目间调剂使用需经分管校领导审批，如确有特殊情况需要

追加部门预算，需按照学校议事规则，经过校长办公会或党

委会研究决定后，财务处才予以调整。

第二十一条 因国家政策或学校事业发生重大变化需

要调整学校年度预算的，由相关部门递交书面申请报告，说

明工作计划变动理由、追加（或减少）项目预算情况，提请

校校长办公会或党委会议批准，报请上级部门审批。

第七章 预算的监督和分析

第二十二条 年度财务决算编制完成后，财务处要确认

和审查决算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客观评价年度财务状

况和预算执行结果，分析预算收入、预算支出执行结果和差

异原因等。



—6—

第二十三条 财务处要对各项收支项目、往来款项、货

币资金年终清理结算是否全面、真实进行分析。资产管理部

门要对财产物资采购的合规性、合理性进行总结和分析。

第二十四条 学校要加强对专项资金支出的绩效管理，

着重评价项目建设成果和效益，学校财务和审计部门要加强

对专项资金的监督管理，确保专项资金发挥作用和效益。

第二十五条 学校监察、审计部门要加强预算执行与决

算的审计工作，提高学校经济工作的透明度，增强预算的计

划性和严肃性，防止各种损失浪费和违规违纪现象的发生，

推进学校依法组织收入，合理安排支出，优化资源配置，提

高资金使用效益。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未尽事项按上

级部门规定执行。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颁布日起施行，原《江西广播电

视大学关于印发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赣电大财字〔2013〕

134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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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开放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4年3月12日印发


